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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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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與深圳產學研合作促進會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按自願基準作出以使其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知悉本公司最新的業務發展。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8年 12月 6日，本公司與深圳

產學研合作促進會（「深圳產學研促進會」）訂立一份戰略合作協議（「協議」），據此，

本公司及深圳產學研促進會同意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以就平台、會務活動、業務及

品牌方面互相向對方提供優先合作及支援。

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 深圳產學研促進會將引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粵港澳大灣區的優質高新技術企

業、基金及服務機構向由深圳產學研促進會營運的項目提供服務，並向本

公司推薦優質資源及服務，以機器人、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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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域統領地位、戰略性、前瞻性、基礎性的跨門類學科作為重點，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經濟和社會發展；

2. 深圳產學研促進會將與本公司分享有關前沿政策、國家各部委重點項目、

軍民融合項目、產業轉移專項、重大科研成果轉化項目、園區開發及建

設、招商策略及營運管理方面的先進模式及經驗；

3. 本公司將向深圳產學研促進會提供項目資料及公開資料數據；

4. 本公司將協助深圳產學研促進會學習及考察本公司項目；

5. 本公司及深圳產學研促進會將互相協助符合雙方利益的相關事宜；及

6. 本協議並無排他性，不妨礙本公司與深圳產學研促進會各自的業務發展及

經濟合作。

協議僅提供本公司與深圳產學研促進會的合作框架。協議項下擬制訂的合作條款受

限於本公司與深圳產學研促進會隨後可能不時訂立的任何最終協議的條款。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該等協議或會構成本公司的須

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合作的好處

深圳產學研促進會計劃以機器人、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與本公司的園區合作，將本

公司的園區打造成為機器人與人工智能合作園區。通過本公司和深圳產學研促進會

雙方的合作，將有利於促進彼此核心競爭力的快速提升，實現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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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中國大型商貿物流中心的開發及營運。

深圳產學研促進會是由深圳市從事產學研合作行業相關的企事業單位自願組成的地

方性、行業性、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

承董事會命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王健利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18年 12月 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健利先生、王德文先生及黃德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袁

兵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華先生、王連洲先生及林智遠先生。

* 僅供識別


